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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權原則為論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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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確立刑法上正當防衛的法理基礎，並基此設定正當防

衛成立要件的內涵Ȅ傳統的個人保護原則與法證實原則ࣱ無力證成正當防

衛Ȅ個人保護原則要不是使正當防衛淪為自然狀態下的人際鬥爭而丟失其規

範性質，就是受控於效益主義思維而無法呈現正當防衛的權利性質Ȅ法證實

原則則陷入範疇錯誤，將原作為正當防衛被證立後之反射結果的法秩序效力

概念用於正當防衛的證立ቹ次Ȅ基此反省，本文嘗試從法權原則重新理解正

當防衛Ȅ正當防衛是與個人權利必然相互連結的強制權能行使Ȅ在以法權關

係維護為核心的刑法基本觀點中，實質阻卻違法原理為法權實現原則，這讓

形式上實現侵害他人之構成要件ȃ實質上意在反彈他人對權利領域之壓縮的

強制力行使融貫地被合法化Ȅ從此觀點推論，本文認為建立正當防衛情境的

要件是現在有責侵害Ȅ其中現在侵害意指攻擊ϐ達風險輸出時點，唯有此時

才Ԇ有可容許防衛者以強制力與之對抗的權利侵害Ȅ而要求有責侵害的理ҥ

在於，攻擊者有責任能力時才具備作為權利侵害之主觀面的權利侵害意志Ȅ

至於防衛行為原則上只須滿足必要性的要求，以顯示其為回邬權利領域所必

需Ȅ所謂社會倫理限制並無道理，唯一的例外是，防衛者對攻擊者負有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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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其生活風險為任務的保證人地位，此時防衛者面臨攻擊應選擇退避甚或忍

受輕微侵害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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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狀態、風險自我管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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